
附件
广安市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目标任务安排表

	序号
	目标任务
	内容措施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规范养老机构设立前置审批事项，优化养老机构审批程序，简化审批流程
	省级层面出台相关政策
	市民政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工商局等部门
	2018年12月底前出台政策

	2
	加快公办养老机构改革
	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，公办养老机构推行公建民营的比例，2018年不低于20%、2019年不低于40%、2020年不低于60%
	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按年度持续
实施

	3
	优化养老床位结构
	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，2018年不超过55%，2019年不超过53%，2020年不超过50%
	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按年度持续
实施

	4
	培育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
	培育、扶持、壮大为老服务企业及社会组织，积极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，构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。2020年90%的城镇社区和60%农村社区纳入居家和社区服务网络
	市民政局、市工商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持续推进

	5
	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
	鼓励、支持社会力量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改革试点工作，通过福彩公益金给予试点项目资金补助
	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
	2018年12月底前出台政策

	6
	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
	确保“新建城区和居住小区，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.1平方米的标准，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”的规定落实到位，制定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、建设、移交和管理办法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规划局、市民政局
	2018年12月底前出台政策

	7
	推进老年人生活便捷化水平
	将老年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纳入农村土坯房、危房改造和城镇危旧房棚户区改造范围，优先对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、失独、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，并配备基本的生活辅助器具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规划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（市国资委）、市国土资源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持续实施

	8
	推进“互联网+”养老服务创新
	依托“12349”信息系统，推进“互联网+”居家养老服务创新，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补贴对象提供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2018年10月底前完成

	9
	
	全面建成市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，推动发行居民健康卡（含电子健康卡）
	市卫生计生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持续推进

	10
	
	支持养老机构和为老服务企业、社会组织，开发运用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系统、信息平台，提供智慧养老服务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民政局、市工商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持续推进

	11
	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
	开展农村养老工作试点
	华蓥市人民政府
	2020年底

	12
	加大医养融合力度
	加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，鼓励组建医疗养老联合体，鼓励符合条件的职业医师到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多点执业。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协作机制的比例为100%
	市卫生计生委、市民政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持续实施

	13
	
	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，为社区、居家老年人提供定期不定期上门服务
	市卫生计生委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持续推进

	14
	完善职业技能等级与养老服务人员薪酬待遇挂钩机制
	省级层面文件出台政策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民政局
	2018年12月底前出台政策

	15
	将养老护理员纳入职业培训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内容
	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技能培训、创业培训范围并给予培训补贴。对从事养老服务的就业困难群体和大中专院校对口毕业生，给予岗位补贴和就业补贴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
	持续实施

	16
	开发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社工岗位
	每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设置社工岗位1个以上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民政局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、园区
	持续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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